《自治区危险废物处置“综合监管一件事”

实施细则（送审稿）》起草说明

（2025年9月）

现将《自治区危险废物处置“综合监管一件事”实施细则（送审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实施细则（送审稿）》）起草情况汇报如下。

一、背景及过程

《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<自治区重点领域“综合监管一件事”改革工作方案>的通知》要求“在食品、危险废物、农产品等直接关系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、公共安全和潜在风险大、社会风险高的重点领域，开展跨部门综合监管一件事改革”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》《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办法》《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和文件，固体废物与化学品处结合部门职责，分析全区危险废物环境监管实际需要，牵头制定了《自治区危险废物处置“综合监管一件事”实施细则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经征求自治区应急管理厅、交通运输厅等部门（单位）及公众意见，收到意见建议6条均已采纳，形成了《实施细则（送审稿）》。《实施细则（送审稿）》已通过公平竞争审查、合法性审查，自评符合为基层减负相关要求，经9月22日核与辐射安全总工程师张海军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审议通过。
二、主要内容

《实施细则（送审稿）》落实综合监管一件事“进一次门、查多项事”要求，建立跨部门综合监管机制，主要内容包含监管对象、监管部门职责、监管内容、监管制度、组织实施、问题处置6个部分，确保监管效能最大化、监管干扰最小化。一是确定监管对象为取得收集、贮存、处置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危险废物集中处置单位。二是明确生态环境部门、交通运输部门监管职责及监管内容。三是建立监管机制，生态环境、交通运输部门采用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等方式开展联合检查，发现问题及时指导企业采取有效处理措施，并按照“谁监管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由相关监管部门实施后续监管及处置。四是制定“一业一册”告知制度（《危险废物经营单位合规经营指南》）、“一业一单”检查清单、“一业一查”监管手册，为监管提供政策指南。
